
中宏养老无忧养老年金保险 

产品说明书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同）将依照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一、养老年金 

1、 约定年龄领取 

您（指投保人，下同）可以与我们约定年龄领取养老年金。约定年龄领取的首次领取年龄日分别为： 

① 女性被保险人年满 55周岁或 60周岁的保险合同周年日； 

② 男性被保险人年满 60周岁或 65周岁的保险合同周年日。 

在投保时，由您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约定年龄领取的首次领取日载明于保险单上。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不得小于本合同生

效时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经约定后，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不得变更。 

 

2、 养老年金领取频率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频率有年领和月领两种。在投保时，由您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养老年金领取频率，并载明于保险单上。您可以在每个保险合同

周年日前 30天向我们提出变更养老年金领取频率的申请，经我们同意后，在批注上载明，并自下一个保单年度起施行。 

 

3、 养老年金领取日 

若您选择年领，以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为您选择的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内的每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如当月无对应日，则以当月最后一日为对应

日； 

若您选择月领，以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为保险合同周年日在您选择的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内每月的对应日，如当月无对应日，则以当月最后一日

为对应日。 

 

4、 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分为： 

(1) 领取至被保险人 88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止； 



(2) 领取至被保险人 100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止。 

在投保时，由您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并载明于保险单上。一经约定后，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不得变更。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内身故，除您与我们另有约定外，我们将按照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与累计已给付的

养老年金总额两者的差额一次性给付保证领取的养老年金，本合同终止。 

 

5、 养老年金的领取 

根据不同的养老年金领取频率，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若您选择年领，自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开始，如被保险人生存，我们每年到达养老年金领取日时按如下领取金额给付年领养老年金，直至本合同

保险期间届满日，本合同终止： 

 

年领 

养老年金领取日 
年领养老年金的领取金额 

首个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第 2个及以后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03

(n-1) 

(n为年金领取期间的保单年度数) 

 

(2)若您选择月领，自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开始，如被保险人生存，我们每月到达养老年金领取日时按如下领取金额给付月领养老年金，直至本合同

保险期间届满日，本合同终止。 

 

月领 

养老年金领取日 
月领养老年金的领取金额 

首个至第 12个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8.5% 

第 13个至保险期

间届满日前一个月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03
(n-1)

×8.5% 

(n为年金领取期间的保单年度数) 



保险期间届满日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03

(n-1) 

(n为年金领取期间的保单年度数)
 

 

二、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二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本合同随之终止。 

(1)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 本合同累计已缴保险费。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或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本合同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前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日（若曾复效，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5)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当

时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本合同犹豫期、保险责任、宽限期、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年龄性别错误及其他

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投保范围：16周岁至 57周岁 

保险期间：至 88周岁、至 100周岁 

缴费期间：趸缴、3 年缴、5 年缴、10年缴、15年缴、20年缴 

缴费方式：趸缴、年缴 

养老年金领取频率：年领、月领 

养老年金首次领取年龄：女性 55周岁或 60周岁；男性 60周岁或 65周岁 

上述投保范围、保险期间、缴费期间、缴费方式、养老年金领取频率、养老年金首次领取年龄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您在选择本产

品时，销售人员或平台等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的投保范围、保险期间、缴费期间及缴费方式、养老年龄领取频率、养老年金首次领取年龄向您进行介绍，

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当日（含当日）起的 15日为犹豫期，您在犹豫期内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您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您的身份证明文件、保险

费发票（如有），我们会把已收的保险费退还您。从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解除合同 

犹豫期满后您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和您的身份证明文件，本合同在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当日的 24 时终止，我们会向

您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满后解除本合同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保单利益演示表 

投保年龄：35周岁；性别：男；年付保险费：12,000元；缴费期间：5年；保险期间：至 100周岁；缴费方式：年缴；基本保险金额：3,126元； 

养老年金领取频率：月领；养老年金首次领取年龄：65周岁； 

保单年度末/到达年龄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现金价值 养老年金 
剩余的保证领取 

养老年金 
身故保险金 

1/35 12,000 12,000 4,282 0 0 12,000 

2/36 12,000 24,000 9,590 0 0 24,000 

3/37 12,000 36,000 15,699 0 0 36,000 

4/38 12,000 48,000 22,677 0 0 48,000 

5/39 12,000 60,000 30,258 0 0 60,000 

6/40 0 60,000 31,741 0 0 60,000 

7/41 0 60,000 33,297 0 0 60,000 

8/42 0 60,000 34,930 0 0 60,000 

9/43 0 60,000 36,644 0 0 60,000 

10/44 0 60,000 38,443 0 0 60,000 

15/49 0 60,000 48,895 0 0 60,000 

20/54 0 60,000 62,326 0 0 62,326 

25/59 0 60,000 79,506 0 0 79,506 

30/64 0 60,000 98,273 0 0 98,273 

31/65 0 60,000 99,266 3,192 198,372 0 

35/69 0 60,000 102,460 3,588 184,632 0 

40/74 0 60,000 103,445 4,164 165,000 0 

45/79 0 60,000 98,468 4,824 142,248 0 

50/84 0 60,000 85,954 5,592 115,884 0 

55/89 0 60,000 65,791 6,480 85,320 0 



60/94 0 60,000 37,594 7,512 49,884 0 

65/99 0 60,000 0 8,712 8,796 0 

被保险人 100周 

岁后的首个保 

险合同周年日 

0 60,000 0 8,796 0 0 

注 1：上表中所列现金价值为当个保险合同周年日的现金价值，不包含当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及未来 11个月在该月的对应日的养老年金。 

注 2：月领养老年金方式下，上表演示的养老年金金额（除最后一年外）为当个保单年度内给付的月领养老年金累计总额，即月领养老年金金额乘以 12，

月领养老年金发生在当个保单年度内的每月达到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在该月的对应日（含当个保单年度初）；上表演示的最后一年养老年金为保险期间届

满日的可领取养老年金总额，并在当日一次性给付。养老年金的领取金额计算公式请参见保险合同条款。 

注 3：表中所列剩余的保证领取养老年金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与累计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两者的差额。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内容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我们对保险条款中所涉及的专用名称、重要术语等进行了注释，并作了显著标识，请您注意保险合同条款下方的脚注部分。 


